江西大余县建立森林火灾扑救备用金制度

为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工作力度，有效解决防火资金来源，探索构建以森林防火专业扑火队伍为主半专业扑火队伍为辅的森林火灾扑救体系，大余县近期建立了森林火灾扑救备用金制度。一是对征缴防火备用金单位划分为乡镇、一类单位、二类单位、三类单位四种类型，每年分别按0.3―0.5万元、2000元、600元、300元标准征缴；二是缴交办法由县财政局在征缴单位预算外帐户中扣缴；三是实行专款专用，所征收的防火备用金主要用于支付森林火灾扑救、专业队伍建设、农民半专业队异地扑火工资、购置防火设备、物资和县森林消防专业扑火队员工资的不足部分。
